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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自民國 102 年 5 月 21 日中午起，由 10 餘組

檢察官指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、內政部警政署中部打擊犯罪中心、海

巡署中部地區巡防局所轄單位、憲兵 203 指揮部所轄臺中、苗栗憲兵

隊等司法警察機關所屬司法警察同仁逾 1,000 人次，執行臺中地區今

年第 5 波大規模查緝毒品及防制犯罪入侵校園、軍中專案行動，同步

查緝臺中地區販賣毒品予學生、未成年人、軍人及以毒品控制未成年

之集團等共 8 團，傳拘達 150 人，並已扣得大批毒品及相關證物，俾

防制毒品戕害未成年人身心，並維護臺中地區治安。 

一、此次同步查緝源由 

 本署近 3 年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等相關司法警察機關，發動超

過 30 波以上之大規模掃蕩地區中小盤藥頭、色情傳播及校園藥

頭行動。為了更快速、嚴格的防制毒品戕害未成年人、學生，並

維護臺中地區治安，本署楊檢察長於 102 年 5 月初即指示緝毒組

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等司法警察機關開始規劃更強力的查緝措

施，並共同組成專案小組規劃。經統籌本署檢察官偵查中已成熟

之案件後，自 102 年 5 月 13 日晚間起，由多組檢察官同步指揮

憲兵 203 指揮部台中憲兵隊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三隊三

組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、烏日分局、海巡署雲林機動查

緝隊等司法警察機關(單位)超過 100 名司法警察同仁，執行臺中

地區今年第 4 波大規模查緝毒品及防制犯罪入侵校園專案行動，

同步查緝中部地區之栽種大麻製造工廠 3 場，並查扣大批大麻及

相關製造、販賣工具等物。再於 102 年 5 月 21 日中午時起，密



接發動今年第 5波大規模查緝毒品及防制犯罪入侵校園專案行

動，分述如下： 

(一) 查緝販毒集團：此次以查緝學生販毒及販毒予學生之集團為

主，由檢察官林宏昌、蔡正雄、卓俊忠、顏偉哲、柯學航、詹

益昌擔任主執行秘書，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等機

關負責前期規劃，並協同檢察官劉海倫、楊忠城、蔡岱霖、陳

旻源等 28 組檢察官執行查緝「小馬」(涉嫌在臺中地區販毒及

利用未成年人從事犯罪)、「小陳」、「小宋」(涉嫌以集團 24

小時便利商店式販毒予學生、軍人)、「小么」(涉嫌略誘臺中

地區國中在學未成年人，並強迫販毒)、「小蘇」(涉嫌以單機

24 小時輪班，租車四處販毒交貨)等橫行臺中地區販毒及利用

未成年人從事犯罪集團共 8團，涉案人數超過百人，於指揮司

法警察機關嚴密蒐證完成後，自 102 年 5 月 21 日中午起，持臺

灣臺中地方法院法官核發之搜索票、本署檢察官開立之拘票、

傳票逾 100 張，出動警力 422 名，分別就前開販毒組織之聚集

地點、成員住處、違法物品藏置處等進行強力查緝，並傳拘相

關主嫌與共犯成員。 

(二) 結合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在臺中地區各處強力執行擴大臨檢：由

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規劃，於 102 年 5 月 21 日 23 時起至 22 日 3

時止，由所轄 14 個分局分就預先規劃之 266 處地點，出動 580

名警力進行臨檢，並以查緝違規使用無線電通訊、服用毒品駕

車、攜帶毒品，及防止未成年人深夜在外遊蕩為主要臨檢目標。 

(三) 重點場所機動掃蕩：由王捷拓主任檢察官、卓俊忠、林宏昌、

游欣樺、柯學航及謝怡如檢察官，於 102 年 5 月 21 日 23 時 30

分起，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與保安警察大隊警

力，機動查緝服用毒品駕車、攜帶毒品及毒品搖頭趴等場所。 

   另鑑於黑道成員近來時以新興毒品控制青少年或以之與詐欺、色

情結合，使年輕學子漸受毒品危害而加入犯罪組織，並有不少成年女



子更因此而受到控制而至色情場所工作，使犯罪與被害年齡層無形中

下降，成為日後治安與人民居家安全之隱憂，為確實阻斷其滋生源並

防範未然，此次犯罪主嫌明確合乎羈押要件者，均由檢察官依法向法

院聲請羈押。 

    此外，為更快速有效保護學生及未成年人，於此次行動前，臺中

檢警專案小組於行動前即與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衛生局進行「友善通

報網」協調會，於行動後由上開機關派遣人員至警察局秘書組立即接

受通報，迅速展開「春暉專案」協助戒毒並執行保護措施；另未成年

人部分亦通報予社會局進行瞭解與保護。 

二、目前查緝情形 

    此次行動仍進行中，現已分別拘提及傳喚相關販毒、購毒人員

101 人到案，其中藥頭 17 人(未成年人與學生 5 名，現役軍人 1 名)、

購毒者 84 人(未成年人與學生約 30 人、軍人 4 名)，並扣得第二級毒

品安非他命近百公克、搖頭丸數百顆、第三、四級 K他命等毒品 400

餘公克、聯繫工具與販毒現金，及利用未成年人販毒、以毒品控制學

生等相關事證，正深入查證及持續傳喚中。 

    經統計，近 5年來本署結合所有司法警察機關力量全力查緝毒販

結果，每年查緝之販毒藥頭均逾 1千人，且不論身處何處，只要將毒

品流入臺中地區，即會循線追出砍斷來源，故不到 8小時臺中地區即

有販毒者 1 名落網，其後並遭到重判，本署再次呼籲所有民眾遠離毒

品，共同檢舉販毒、製毒，俾能維護社會治安。 

 


